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繁荣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更好地促进科研工作，提高科研水准，支持教师和科研人员出版学术著作，根据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暂行办法（试行）》（苏教科院科[2004]2号）的基础上，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政策导向和学术导向，注重质量、注重水平、注重原创。

第二条 项目资助坚持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资助原则。

第三条 资助总额视院财务状况确定，一般每年15万元左右。如有特殊需要，由院长办公会另行研究决定。

第四条 根据当年申报书稿的学术价值、字数、出版成本以及当年经费总额等因素，确定每年资助的项目数和资助额。一般专著每项资助不超过２万元。特别优秀的专著，在经费总额允许情况下，可适当增加资助额度。

第五条 出版资助经费由院科研管理处负责管理，资助数目和金额由院学术委员会评审确定，分管院长签发。

第六条 资助项目原则上纳入院“石城文库”，由院科研管理处指定的出版社出版。单本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石城文库”的整体著作权归我院所有。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条件

第七条 我院在职教学、科研人员独立撰写的学术专著。著作人单位必须写明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或江苏教育学院。在读博士或在站博士后人员可同时署在读或在站单位名称。此外，著者署名其他单位的著作不予资助。

第八条 受资助著作应在本学科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所提交的书稿必须达到出版水平。著作权不存在任何争议。

第九条 在同等条件下，对35岁以下青年教师撰写的学术著作优先资助。

第十条 下列著作不予资助：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社不收取出版费的；畅销书、教材、译著、资料、工具书、论文集、通俗读物。

第十一条 同一作者资助次数最多不超过3次。

第三章  申报时间和程序

第十二条 出版资助每年申报一次，由院科研管理处受理。受理时间为每年9月１日至10月31日，由申报人直接申报。

第十三条 申报时须提交完整书稿一份。

第十四条 申报人须认真填写《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出版资助申请表》一式两份，简介其主要内容，详述其学术价值，并附两名正高职称同行专家推荐意见以及能证明书稿水平的相关材料。

第四章  评审和资助程序

第十五条 科研管理处预审。正式评审前，由科研管理处按照本办法对申报书稿进行预审，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书稿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院同行专家组评议。由同行专家组（不少于3人）对通过预审的书稿进行评议。同行专家组在对申报书稿的学术价值、写作质量、创新性和前瞻性进行评议基础上提出综合评价意见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获半数及以上赞成票的项目进入下一轮评审。

第十七条 院学术委员会评审。结合申报项目和资助经费情况，根据院同行专家组评议结果，学术委员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获三分之二及以上赞成票的予以通过。

第十八条 公示与公布。学术委员会评审后，首先在院内进行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后，由分管院长签发并予公布。

第十九条 资助与出版。对决定资助的书稿由院科研管理处与指定出版社签订正式出版合同，办理资助经费拨款手续，经分管院长核签后，由院财务处汇款到出版社。

第五章  受资助者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条 申请出版资助者须签字申明，遵守本办法的规定方可获得资助。

第二十一条 自公布之日起，受资助者应在半年内按照“齐、清、定”要求，将书稿交院科研管理处指定出版社出版。如未能按期交稿，原则上将中止出版资助。

第二十二条 受资助著作须在扉页上注明“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或“江苏教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字样。

第二十三条 受资助著作出版后，必须及时向科研管理处赠送2本存档。
第二十四条 受资助著作出版后，如有稿酬，在扣除个人所付出版资金后，将余额的30%返还给院财务。返还数额最高不超过所获资助总额的50％。

第二十五条 申报人在申请资助、出版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我院的规章制度，如发现舞弊行为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并追回全部资助经费。

第二十六条 申报人获得资助后应为我院服务5年以上。5年内由于个人原因调离我院者，须按每年返还20%的比例退回资助经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由科研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苏教科院科[2004]2号文同时废止。

